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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外来投资，激活本地民间投资，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特制定本优惠政策。
 
　　第二条  本政策适用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我市境内投资，并同市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服务协议》的工业、农业、第三产业企业。
　　第三条享受优惠政策的工业项目应进入规模企业，且年工商税收达到100万元以上；农业项目建成投产后应进入宜昌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文化、旅游项目年工商税收达到 50 万元以上；商贸、物流项目应进入限上商贸企业，且年工商税收达到 200 万元以上。
　　第四条  投资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标准、宜都市城乡统筹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有利于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和有效利用开发资源。工业项目应进规划的工业园区，并按园区产业布局建设。所有项目正式签约前，应进行项目综合评价。
　　第五条  工业、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用地按工业用地评估价格挂牌方式出让。为鼓励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在 2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农产品加工项目，市政府给予产业扶持，用于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环保投入。具体扶持标准如下：
[bookmark: _GoBack]　　1．对于投资强度达到100万元/亩，且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项目，按照不超过土地出让底价40%的比例给予等额产业扶持；
　　2．对于投资强度达到100万元/亩，且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至1亿元的项目，按照不超过土地出让底价50%的比例给予等额产业扶持；
　　3．对于投资强度达到100万元/亩，且固定资产投资在1亿元至2亿元的项目，按照不超过土地出让底价60%的比例给予等额产业扶持；
　　4．对于投资强度达到100万元/亩且固定资产投资在2亿元以上或者投资强度超过200万元/亩的工业项目、年工商税收超过2000万元的所有项目、投资1亿元以上的重要农业产业化项目和重要旅游建设项目，项目用地的产业扶持政策通过一事一议确定。
　　5．对于产业带动明显，投资强度大，项目达产后年工商税收强度达到25万元/亩及以上的项目，分年度给予实际承担土地价格等额产业扶持。
　　第六条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开发等第三产业项目建设用地，实行公开招拍挂方式出让。对不分割产权的文化、旅游、酒店、商务中心、专业市场、物流配送等一般商业项目，项目用地预申请履约保证金按25万元/亩标准缴纳，项目业主按土地挂牌价格缴纳项目土地出让金，业主实际承担土地价格不低于基准地价或成本价。对AAA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项目、四星级及以上的旅游酒店项目用地的产业扶持政策通过一事一议确定。
　　第七条  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万元以下的工业、农产品加工项目，投资强度达到200万元/亩的标准，按投资2000万元的项目享受项目用地产业扶持政策。
　　第八条对于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达到规模企业（或限上商贸企业）且年入库工商税收达到第三条要求的给予连续五年产业扶持，具体扶持时间为项目建成投产的第一个年度开始，或按《项目投资/服务协议》约定的起止年限。
　　1．对于年入库工商税收100万元以上且工商税收贡献达到5万元/亩的工业、农产品加工项目。增值税、所得税享受五年产业扶持政策。其中增值税前三年按地方留存的100%进行扶持，后两年按地方留存的50%进行扶持；企业所得税前三年按地方留存的100％进行扶持，后两年按地方留存的50％进行扶持。土地使用税享受两年产业扶持政策，按所交税款的80％给予产业扶持。扶持资金应用于企业的环境保护、科技开发和技改扩能。
　　2．对于年入库工商税收50万元以上的文化旅游项目，年入库工商税收200万元以上且工商税收贡献达到10万元/亩的物流项目和市内新注册成立、年入库工商税收200万元以上（新征地的工商税收贡献达到10万元/亩以上）的商贸项目。增值税、所得税享受五年产业扶持政策。其中增值税前两年按地方留存的100%进行扶持，后三年按地方留存的50%进行扶持；企业所得税前两年按地方留存的100％进行扶持，后三年按地方留存的50％进行扶持。土地使用税享受两年产业扶持，按所交税款的80％给予产业扶持。物流、商贸项目扶持办法为持续经营一年后，由市财政部门对入库工商税收进行审定，且入库工商税收不低于上年基数，报市政府审批后进行扶持。
　　3．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新的变化，则按新的政策执行。
　　第九条对于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农副产品加工项目、AAA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项目免收建设过程中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墙改基金按 10％预收。
　　第十条市人民政府负责按工业园区规划对招商引资工业、农产品加工项目用地红线外的主供水、主排水、主供电、主道路、天然气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第十一条鼓励投资建设总部经济园，总部经济园项目建设用地通过招拍挂取得。对在宜都注册的总部经济项目建设主体，其总部经济园在宜都新注册并入驻企业合计年入库工商税收5000万元以上，按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的50%给予三年等额产业扶持。
　　第十二条鼓励投资建设工业厂房。在工业园区按规划进行改造或建设工业厂房招商企业入驻，入驻企业合计年入库工商税收500万元以上，按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的50%给予三年等额产业扶持。
　　第十三条凡与市政府签约的投资项目由市政务服务中心受理服务，严格按照我市规定的时间要求，限时办理各项审批手续、统一发放建设和经营证照。工业园区对重点项目实行专班协调，跟踪服务。
　　第十四条招商引资项目供地后，12个月内未开工建设的依法收取土地闲置费，24个月内未开工建设的，依法收回其全部土地使用权。对于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或入库工商税收达不到协议约定的，取消享受产业扶持政策，并按同类用地的市场价格补齐土地出让金。对于动工后未达到协议约定投资强度或开工不足，造成低效用地的，对闲置的部分土地征收土地闲置费，24个月仍未开工建设的，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十五条年工商税收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引进特殊高级管理人才（公司副总经理及副总工程师以上高管人员）在我市缴纳的工资薪金类个人所得税，对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五年奖励。
　　第十六条对介绍客商来我市投资建设生产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的中介人，按项目建成后第一年至第三年入库工商税收的3%给予连续三年奖励。中介人属于个人行为的，其奖金兑现给个人，属于中介机构（含单位和招商公司）的，其奖金兑现给单位。
　　第十七条本优惠政策最终解释权由宜都市招商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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